
赣发改价管 (2024 J 120 号

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司法厅关于

完善公证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、司法局，赣江新区经发局、工管办:

为规范公证服务价格行为，保障当事人和公证机构的合法权

益，促进公证事业健康发展，本着有利于公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

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原则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

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)) (发改价格 

(2021J 1081 号)和《江西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)) (赣发改

收费 (2016J 1281 号)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公证服务价

格管理政策，经过两年的实施，对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公证行业

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同时也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公证费



用负担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缩减政府定价范围。对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，以及

具有区域垄断性、竞争不充分的项目，实行政府定价管理，其他

项目的价格由市场形成，具体项目见附件。

二、改进政府定价方式。

(一)按照标的额计收公证费的项目，实行政府指导价上限

管理，公证机构可以在规定的最高价格范围内，按下浮不超过 

15%的比例确定具体价格水平。

(二)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、遗赠的公证事项，同时提供按

房产面积和标的金额比例两种方式计价并从低选择。

三、降低部分服务项目价格标准。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、接

受遗赠"类公证服务项目涉及"居民房产继承、遗赠"公证事项

的，第一档费率降为 o. 5%，并按标的金额递减。

四、完善价格减免政策。

(一)低保户、重度残疾人申请办理目录中的公证服务项目 ，

费用减免 50% 。

(二)当事人申请办理领取抚恤金、劳工赔偿金、救济金、

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 ， 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，公

证机构按照《江西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减

免费用。

(三)对 80 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，免收遗嘱公

证服务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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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范公证机构价格行为。公证机构应明码标价、自我约

束、公平竞争，不得通过循环证明、捆绑服务等增设不必要的证

明事项并加价。建立公证服务价格定期报告和检查制度，要求公

证机构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定期报送价格政策执

行和公证收入、支出等相关情况。完善公证费用收取方式，对事

实上由金融机构等申请的，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

证事项，落实"谁申请，谁付费"要求，不得增加借款人负担。

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严厉查处

乱涨价、巧立名目乱力口价等价格违规违法行为。

六、本通知印发之日起《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西省

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)) (赣发改价管 

(2021) 843 号)同时废止。

附件:江西省公证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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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西省公证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 

  

公证

服务 

项目 

价格标准 备注 

1.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，按照受益额标的分段累计

收取，最低收取 200 元。其中，受益额 20 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 0.5%

收取；20 万元以上－50 万元的部分按 0.4%收取；50 万元以上－500

万元的部分按 0.3%收取；500 万元以上－1000 万元的部分按 0.2%

收取；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按 0.1%收取。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，

减半收取。 

涉及居民房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，可以按照房产面积计价，

设区市城区房产面积 1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下部分按每平方米 60 元收

取，房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每平方米50元收取。县（市）

房产面积 1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下部分按每平方米 50 元收取；房产面

积超过 100 平方米以上部分按每平方米 40 元收取。 

涉及居民房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，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

公证事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1 万元。房产价值 1 千万元以上

的，在收取 1 万元公证费基础上，按照房产价值 1 千万元以上的部

分加收 1‰公证费。 

证明用于继承财产目的的亲属关系，参照本条收费标准执行。 

受益额按照办理公

证时的市场价值计

算。受益额没有明确

金额的，根据有资质

的评估机构评估结

果或权威部门发布

的参考价格、指导性

价格认定。 

 

2.证明遗嘱（订立、变更、撤销遗嘱）按 500 元/件（含摄像、

刻录光盘、冲印照片等费用）。 

 

3.证明声明、授权、委托、保证等单方法律行为：涉及人身权

益100元/件；涉及财产关系，自然人200元/件，法人或其他组织 500

元/件。 

 

4.证明认领亲子按 1000 元/件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、

证 明

法 律

事 实

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证明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（国籍、监护、户籍注销）、

曾用名、住所地（居住地）、学历、学位、经历、职务（职称）、

资格、无（有）犯罪记录、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入状况、纳税

状况、选票、指纹按 100 元/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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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证

服务 

项目 

价格标准 备注 

6.证明票据拒绝、查无档案记载按 200 元/件。 
 

7.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、资信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按

600 元/件。 

 

8.证明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：按债权文书标的额分段累

计收取，最低 400 元/件。其中，20 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 0.3%收取；

20 万元以上-50 万元的部分按 0.2%收取；50 万元以上-500 万元的

部分按0.15%收取；500万元以上-5000万元的部分按0.1%收取；5000

万元以上-1 亿元的部分按 0.05%收取；1 亿元以上的部分按 0.01%

收取。 

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按照申请执行标的额的 0.2%收取，最低 400

元/件。 

证明婚姻财产约定协议（婚前、婚内、离婚分割及补充、变更）、

家庭财产分割协议、遗产分割协议等涉及身份关系同时涉及财产关

系的合同（协议），按照证明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收费标准

收取费用。 

 

9.证明监护、劳动（劳务）、寄养、遗赠扶养、解除收养关系、

出国留学等主要涉及身份关系的合同（协议）及收养关系、抚养事

实、财产权按 400 元/件。证明赡养、抚养、扶养协议的减半收取。 

 

10.证明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决标，根据标的额大小，按下列标

准收取：500 万及以下按 1000 元/次；500 万-1000 万元按 3000 元/

次；1000 万-5000 万元按 5000 元/次；5000 万-1 亿元按 10000 元/

次；1亿元以上按 20000 元/次。 

11.证明现场监督（招投标类除外）、保全证据，根据疑难、复

杂程度，按照 500 元－1000 元/小时的标准计时收费。不足 1 小时

按 1小时计算。 

   证明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，参照本条收费标准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一 、

证 明

法 律

事 实

类 

12.提存按标的额的 0.2%收取，最低收取 500 元。代申请人支

付的保管费等另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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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证

服务 

项目 

价格标准 备注 

1.证明证书执照：自然人 100 元/件，法人或其他组织 500 元/

件。  

2.证明文书上的签名（印鉴）：涉及人身权益 100 元/件；涉及

财产关系，自然人 200 元/件，法人或其他组织 500 元/件。 

3.证明文本相符：自然人 80 元/件，法人或其他组织 200 元/

件。  

4.证明公证书译文与原文相符（含英译文）：60 元/件。 

5.公证书证词英译文：80 元/千字符（不足的按千字符收取）。 

二 、

证 明

法 律

文 书

类 

6.公证书副本：附译文 20 元/份，不附译文 10 元/份。 公证书

正本按申请人数，每人制作 1 份。如申请人需要增加份数，加收副

本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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